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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  言 

为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，防治环境污染，改善环境质量，促进环境信息化建设，建

立和完善环境信息化标准体系，为环境信息处理和交换提供技术支撑，规范废水排放去向分类和表示，

制定本标准。 
本标准为首次发布。 
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。 
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：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、安徽省环境信息中心。 
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2009年12月30日批准。 
本标准自2010年4月1日起实施。 
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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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水排放去向代码 

1 适用范围 

本标准确定了废水排放去向的分类与代码。废水排放包括工业废水、生活废水、污水处理设施、以

及垃圾填埋厂、堆肥厂、焚烧厂、危险废物处置厂等设施的排水。 
本标准适用于废水排放信息采集、交换、加工、使用和环境信息系统建设的管理工作。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 

HJ/T 416-2007  环境信息术语 

HJ/T 417-2007  环境信息分类与代码 

3 术语和定义 

HJ/T 416-2007及HJ/T 417-2007中确立的术语和定义，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。 
3.1  

废水排放去向 
废水排放去向是根据废水排放的各种去向，按排放地进行分类，划定的分类称为废水排放去向。 

4 废水排放去向分类及编码方法 

废水排放去向按面分类法分为10类。代码采用一位英文大写字母表示，按英文字母顺序编码。 

5 代码表  

表1 废水排放去向代码表 
代码 废水排放去向分类 说明 

A 直接进入海域  
B 直接进入江河、湖、库等水环境  
C 进入城市下水道（再入江河、湖、库）  
D 进入城市下水道（再入沿海海域）  
E 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  指对进入城镇污水收集系统的污水

进行净化处理的污水处理厂 
F 直接进入污灌农田  
G 进入地渗或蒸发地  
H 进入其他单位  
L 工业废水集中处理厂 指通过开发区的建设、城市规划、

产业整合，在工业废水排放集中区

建设的工业废水处理厂，它通过污

水收集系统实现工业废水的集中处

理 

K 其他 包括回喷、回填、回灌、回用等 
 


